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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26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以电子邮

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

年



2 

（五）审议通过《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20 年度，公司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分别为 1,041.53 万吨、1,158.31 万

吨、1,020.51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5.20%、5.58%、2.87%；钢材销量 1,018.87

万吨，同比增加 25.90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531.23 亿元，同比增长 10.74%；

净利润 31.88 亿元，同比下降 5.2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8.46 亿元，同

比增长 9.20%；资产负债率为 49.59%；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3%。截至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479.06 亿元，比上年度末增长 9.8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37.30 亿元，比上年度末增长 41.45%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和登载于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六）审议通过《2020 年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2021 年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712,847,742.74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011,759,174,74 元，减去 2019 年

度利润分配红利 1,323,906,707.10 元，本次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400,700,210.38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年度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

金 71,284,774.27 元，剩余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2,329,415,436.11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6,146,206,011 股。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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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出具之日，回购专户股数为 21,9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南京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5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仔细审阅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了解公司 2020 年度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公司章程》等

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该事项尚需形成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29）。 

（九）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年度薪酬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薪酬符合《公司章程》和《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规定。我们同

意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薪酬方案。” 

公司 2020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情况尚需形成议案提请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衡会计师

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2021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 190 万元（不含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60 万元（不含

税）。公司不承担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派员到公司审计发生的差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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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事前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服务业务从业资格，拥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内部审计的工作需求；公司本次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继续聘请天

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关联董事黄一新、祝瑞荣、钱顺江、张良森、陈春林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事前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对《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进行表决时，

公司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

程》、《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对于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公司均按照‘公允、公

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相关关联交易合同/协议的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

策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与预测有

差异符合正常商业变化，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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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议

案》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子公司的

偿债能力有充分的了解，其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

司可能因该等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制订了《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了对外担

保对象的审查、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管理、信息披露、责任人责任等，能够严

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公司所担保对象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

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 2020 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范围内，不

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执行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2）。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为参股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议案》 

公司为参股公司南京鑫武海运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

的需要。公司对该公司的资信和偿还债务能力有充分的了解，其财务风险处于可

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制订了《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了对外担

保对象的审查、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管理、信息披露、责任人责任等，能够严

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公司所担保对象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

内，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 2020 年度对参股公司的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范围内，不存在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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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

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为参股公司担保执行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1-033）。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劵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我

们认为公司出具的《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放和实际使用过程符合相关法规和制度的要求，不存在违规行为。”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4）和登载于上交所网站的《关于南京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天衡专字〔2021〕00277

号）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含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

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将最高额度由 10 亿元调整至 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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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有效期内滚动使用；同意授权公司董事

长在规定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事宜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南京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及需要，有利

于兼顾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本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获取良

好的资金回报，符合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同意本次额度调整并在

有效期内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

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1-035）。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含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继续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理财，并将最高额度由 50 亿元调整至 60 亿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有效期内滚动使用；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规定额度范

围内行使决策权，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含子公司）根据资金实

际情况调整理财额度，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

险较低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不存在违反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

们同意本次额度调整并在有效期内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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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

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额度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1-036）。 

（十七）审议通过《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和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已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要求，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有效，

公司运作规范健康。”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天

衡审字〔2021〕00279 号）。 

（十八）审议通过《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同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社会责任

报告书》。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在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事项中的授权，对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做相应修订。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7）及登载于上

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1 年 3 月修订）。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卞晓蕾、李梦怡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会议

决议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前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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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9 票同意、5਼᜿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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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2021 年 3 月修订）。 

（二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当日下午 2:30 在南京市六合区

卸甲甸南钢办公楼 203 会议室召开。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临 2021-039）。 

会议还听取了《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及《南

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0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http://114.80.154.45/EquitySalesWeb/F9/BulletinNews/Bulletin.aspx?Version=2&Remarks=SmartReader&NewTerminal=true&WindCode=601990.SH&lan=cn#file_3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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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卞晓蕾女士：1982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硕士学位，经济师、

会计师。曾任公司中厚板卷厂项目管理员、团委书记，公司证券事务管理员。现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卞晓蕾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

格证书》。 

截至本议案出具日，卞晓蕾不持有公司股票。卞晓蕾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梦怡女士：1996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曾任公

司证券事务管理员。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李梦怡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截至本议案出具日，李梦怡不持有公司股票。李梦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